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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基础理论

何谓 “犯罪”

孔　一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循证矫正

研究中心，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２）

什么是犯罪？这对一般公众来说 “不成问题”，而对于犯罪学

和犯罪学家来说，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难题———有多少个犯罪学家

就有多少种犯罪定义。这是因为公众所看到的是身边的 “坏行为”

或者最多是地域广大但发生在当下的 “坏行为”，而犯罪学家看到

的却是跨越时空的 “非行”。在犯罪学家看来公众对犯罪的认识是

“很成问题的”，而事实上，公众 “成问题的”见解对犯罪的影响

却远大于犯罪学家的 “真知灼见”。犯罪学家只有先影响了公众，

至少是政府官员的关于犯罪的观念才能对犯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区分常识中的犯罪和科学的犯罪概念之间差别的

原因。

常识中的犯罪的特性几乎等同于 “不道德”、 “凶残”、 “邪

恶”、“贪婪”。这些印象来自于传统犯罪，如杀人、伤害、抢劫、

强奸、盗窃、诈骗。媒体的渲染和人们的想象也是我们制造犯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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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重要途径①。我们在犯罪世界这个想象的异邦的彼岸，找到了

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在犯罪人这样的 “悖德狂”和 “邪恶他者”

对面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在我们这一边，是诚实、怜悯、良知

和正义，我们不仅和他们划清了界限，也确立了我们的道德优势和

行动合法性。

如果我们不诉诸理性而听命于感情，如果我们不追随科学而顺

从常识，那我们的判断十有八九是富有激情却屡屡错误的。依此做

“预言”已经可怕，依此做 “工程”就可能带来灾难②。因此，我

们必须以科学的犯罪定义作为犯罪问题研究和犯罪学学科的起点。

一、问题的提出：有没有普适的犯罪定义

“犯罪”既指犯罪现象又指犯罪行为，但这二者有很大的差

异③。涂尔干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应当研究整体的社会事实，强烈反

对心理学的还原主义④。在失范研究的经典之作 《自杀论》中涂尔

２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④

中国新闻网：“西班牙媒体 ‘妖魔化’移民成 ‘犯罪’代名词”，ｈｔｔｐ：／／ｅｄｕ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ａ／２０１３－１１－２７／１４００２３６６４６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２０１４年２月２日。

［英］卡尔·波谱：《历史主义贫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他论
证说，社会科学的预测由两种：预言和工程。

现象与行为不同，说到他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提到中世纪在 “唯实论者” （ｒｅａｌ
ｉｓｔｓ）和 “唯名论者”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ｔｓ）之间发生的关于 “一般概念”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的著名
论战。论争的焦点是一般概念的性质及这些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客体的关系和思想

知识的起源及人的思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唯实论者认为在

人类思想的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一般观念独立存在于它们

在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之中。唯实论者相信人类有认识事物真实本质的可能性，并且有

可能经由推理能力的运用而洞见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一致性及规律。以邓斯·司各脱代

表的唯名论者则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

物和对人的感觉的认知。人们用以描述外部世界的一般概括和分类只是称谓，其在客观

自然界没有直接、忠实的副本和对应物，如只有正义之举而无正义。唯名论者怀疑人有

探明事物本质的能力，而且不承认那些不能被即时性感觉和有关个别事实具体观察所证

实的命题。参见 ［美］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页以下。

参见 ［法］Ｅ·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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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采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而拒绝用个别事例来说明问题①。犯罪

现象不是犯罪行为的简单加和而是复杂的聚合，犯罪现象是一种客

观实在而具有自身的特征和规律。犯罪是环境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结

果。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犯罪现象与作为个体的犯罪行

为的区别，注重研究犯罪现象的 “新质”。否弃以个体行为或个别

事件的特征推论总体，否弃以个体行为的规律代替整体的现象的规

律。但不可否认的是，构成犯罪现象的基本元素是犯罪行为，因

此，研究犯罪行为是清楚界定犯罪的前提。

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或制造一种普适的犯罪定义？方法很简

单，就是首先找到那些在任何时空都被认定为犯罪的现象或行为。

实际上，即便是只找出一种恒久而广泛的犯罪都是困难的，甚至是

不可能的。如在没有剩余产品，也即没有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人

类社会初期，是没有盗窃罪的。而在古希腊，偷窃要被处极刑，但

处罚的原因不是因为侵犯了财产权，而是因为技艺低劣；一些土著

部落至今仍保留着 “初夜权”的习俗；海盗行为曾被资本原始积

累时期的英国等国家视为合法的谋生手段；曾经 “血亲复仇”、

“决斗”被视为正当而得到赞许；而自杀、不信神被看成严重犯

罪；卖淫、同性恋、安乐死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巨大的分歧。

二、研究路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１－２：社会变迁：同样的谋杀 不同的评价②

黄住在一个叫作 ＴＹ的小城镇里。他是一个竹器工匠。１９０８
年，他娶了个２１岁的妻子。他要到别的村镇去工作，经常晚上不
回家，让他妻子一人睡在家里。家里除他妻子外，别无他人。

有一天，他在茶馆和一个朋友聊天。朋友告诉他：他妻子在家

３何谓 “犯罪”

①

②

参见 ［法］Ｅ·迪尔凯姆 ：《自杀论》，钟旭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
版。

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吴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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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矩，开始时，他不相信，以后有些怀疑了。他由于生疑，就想

去试探他的妻子。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３日，他告诉他妻子：他要到某地
去作活，几天之内不会回家。他早晨离开家，要他妻子好生照应自

已。同时他在茶馆也扬言他要出门几天，其实他没有离开城，隐藏

在朋友家里。到了晚上，他回家敲门，他的妻子没有立即应门，后

来门开了，妻子面色苍白而且十分仓惶。他立即关上门拿出他的砍

竹刀逼问他妻子发生了什么事，她一语未发。他就搜屋子，在床下

发现一个男人躲在那里。他把这男人拖出来，用刀杀死了他，随后

杀了他的妻子。第二天早晨，他砍下两颗头，向邻居扬言他已把淫

妇、奸夫都杀死了。然后他请他的邻居为他作证，陪他到县衙门自

首。县长听了他的自首言词后，很赞赏黄的行为，称他为 “大丈

夫”，还赏了他２０两银子，称赞他为维护风化，为县民作了好事。
１９２８年冬严景耀在北京第一监狱调查时发现，一个名为王龙

的犯人２２岁时，他的父亲被住在同一城镇的某人所杀死，凶手被
判了１４年徒刑。一年后，凶犯因遇到大赦被放出来又回到这一城
镇。所有的王龙的亲友都认为王龙应该替父报仇，杀死这一凶犯。

中国的传统认为与杀父者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对方有较高的门

第，复仇是困难的。但他终于接受亲友的建议，杀死了这一凶手，

自己跑到警局自首。照老传统，他应被誉为孝子，但是出他意料，

他被关在警局。他不知道他所犯何法。最后，他被判了１４年徒刑。
他对法官理直气壮地说他作了他应该作的事，不是犯罪而是尽孝

道。他一直到处哭诉，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无辜的。当他被关进监

狱时，他就是这样但是看守不许他说话。安静是牢狱的纪律。看
守要他反省悔过，可是他对看守说他不懂他为什么受刑罚。看守叫

他 “住口！”他发了精神病，老是喊叫 “你们讲理吗？”

在案例１中，故意杀人不仅不为罪、不处罚，还得到了代表朝
廷的县长赞扬和奖赏。县长 “判决”依据的是大清刑律，代表的

是国家立场，目的在于 “维护地方的风化”，也一定得到了普通百

姓的认可和拥护。因为，在古代中国社会，在百姓心里 “杀父之

仇、夺妻之恨”是 “不得不报”的。而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秩序、

４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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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人们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三纲五常”中有两纲三常出自家

庭。因此，维护家庭的道德性和稳定关系关乎到社会秩序的根本。

这也因为古代社会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只有家庭是构成社会

的最重要细胞。在案例２中，报杀父之仇的青年受到处罚，不光他
自己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警察”不讲理，而且，“所有的

人都认为他是无辜的”。在这里，法律规定和民众观点严重相左。

这是因为法律是从日本 （源自欧洲，主要是德国）全盘舶来的

《六法全书》，而民众还是清王朝出生和受传统教育长大的 “旧

民”。可以想象，新法实施的初期抵触和冲突应该相当普遍和激烈

的。虽然少数革命人士和广大群众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但以暴力为

后盾的法律经过长期实践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法律起到了 “移风

易俗”的效果。如果说上述现象是因为处于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

阶段而社会做了不同的反应的话，那么，有些现象即使在今天，在

不同的地区因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评价也是大相径庭。如堕

胎在美国是谋杀，在中国却并不违法；２００２年 ４月荷兰已经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以全国性立法的形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国家，继后还

有比利时、加拿大。部分或事实承认的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马

萨诸塞州、德国、法国、瑞士、克罗地亚等。但大多数国家并不承

认同性恋婚姻①。卖淫在很多国家是一种有特定约束条件的合法职

业，从业者被称为 “性工作者”，而这在中国则是违法行为，会受

到行政处罚，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之前严重的可能会处以最高３年的
劳动教养；拉斯维加斯、澳门的赌场闻名世界，而在中国大陆赌博

则可能获刑３年②。

历史上有两类犯罪定义方法：一种试图找到犯罪的本质属性，

一种努力发现犯罪的外在标志。前者称犯罪为 “罪恶”、 “罪孽”、

５何谓 “犯罪”

①

②

２００５年前中国的监狱管理办法中认定：囚犯间的同性恋行为属于严重违规，而
之后的新管理办法却删除了相关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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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它违背了善、正义、对神灵的敬畏等神圣道德原则。加

罗法洛说犯罪 “触犯了人类诚实与怜悯之心”①；后者往往通过外

在的规范、禁令来界定，如中国刑法教科书一般说 “犯罪是违反

刑法规范应予刑罚处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霍布斯认

为无法则无罪行，无主权则无罪行②。萨瑟兰则把犯罪定义为 “是

被视为于国有害从而加以禁止的行为，并且，国家以至少作为最后

的手段以刑罚对其做出反应。”③ 利用外在标志定义犯罪，可以比

较容易地对现实行为作出相对一致的区分，但由于规范滞后于现

实，很多即时出现的严重的行为就不能及时地归并于犯罪种类；本

质的犯罪定义则完全相反，它能对任何行为随时做罪与非罪的界

分，但对本质的认识却是主观的，没有统一标准。如什么是 “善”

、什么是 “正义”就不会有相同的看法。道德准则是权变的，是

因情景而定的。疾病对病人是恶，对医生却是善。大多数时候，罪

犯的正义和被害人的正义完全相反。我们不得不经常问：这是

“谁之善”？“谁之正义”？这就会造成认定犯罪的困难。就连怜悯

之心也是因文化和个体而不同的，爱斯基摩人迁徙时遗弃老人而毫

不伤感，焦大是决不能理解林黛玉葬花落泪的。涂尔干说犯罪侵犯

了集体情感，而唯一可用的标志就是 “刑罚”。所以，犯罪定义中

体现了国家意志。

案例３：文化冲突与标签竞争：一个库尔德移民家庭在瑞典的
悲剧④

当固守库尔德家族法则的父亲最终向决意融入瑞典文化的女儿

举起手枪时，一场家庭悲剧和两个文化间的悲剧降临了。

６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③

④

［意］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
４４页。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ＨＥｄｗｉｎ，Ｗｈ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ｒｃｒｉｍｅ：Ｔｈｅｕｎｃｕ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９８３），ＮｅｗＨａｒ

ｖｅｎ，ｃｏｎ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邵鸿雁：一个库尔德移民家庭在瑞典的悲剧，《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 ８月 １日。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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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传统要扼杀自由恋爱

法蒂梅·萨因达尔能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她的男友是瑞典

人，她曾经满怀信念，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像其他的外来移民一样，

逐渐融进瑞典文化中去。不过她还知道，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困难，

不是来自瑞典社会，而是来自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亲。

法蒂梅的父亲拉米·萨因达尔来自于一个库尔德人居住的小村

庄，举家移民到瑞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但他对成为一名瑞典

人毫无兴趣。这个家庭共有５个女儿，一个儿子，刚刚移民到瑞典
时，法蒂梅只有１１岁。

拉米夫妇都不学瑞典语，固执地守着库尔德文化的传统。拉米

的家乡有４００多人移民到了瑞典，而拉米成了他们的领袖。在这个
移民团体中，男性具有权威性，家族和传统的荣誉概念是第一位

的，团体中长者的意志理所当然被认为凌驾在个人特别是女性的意

愿之上。

法蒂梅的两个姐姐都听从家族的安排，嫁给了土耳其家乡的两

位堂兄，但是法蒂梅已经彻底是一名瑞典人了，她拒绝这样的婚姻

安排。她一直秘密地和一位叫帕特里克·林德丝乔斯的瑞典小伙子

约会。

但是她在干洗店工作的父亲看到这对恋人手拉手走在一起时，

气得暴跳如雷。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和非库尔德人来往密切，

在他的眼中，法蒂梅的做法辱没了整个家族。

从那一刻起，法蒂梅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和自己的家人生活

在一起了，而且她将永无安宁。果真，她的父亲开始威胁她，要求

她离开她的瑞典男友；帕特里克的家人亲自来到法蒂梅的家里求

婚，但是遭到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强烈拒绝。

为争取自由与父亲对簿公堂

法蒂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幸福与自由，但她也知道违背家族法

则的后果，于是被迫搬到了北方另一个城镇，只有在警方保护的情

况下才回家取一些自己的日用品。为此，法蒂梅还聘请了瑞典最出

色的律师雷夫·埃里克森做她的法律代表。

７何谓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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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梅并不是希望借此逃避自己的理想与家族之间的矛盾，她

诉诸媒体，讲述库尔德女子在瑞典的生活状况，还独树一帜地提倡

开展有关民族文化融合和双重标准的讨论，她甚至还前往议会慷慨

激昂地诉说自己的遭遇，谈论作为一名土耳其裔的年轻女子违背一

向坚守本民族传统的父母的意愿，追求在瑞典的独立生活所遇到的

困难。

媒体将法蒂梅的事情广为传播，一时间，法蒂梅成为了瑞典第

二代移民的理想典范。

法蒂梅的父亲和弟弟对她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怨恨，不断打电话

恐吓她。法蒂梅决定寻求权威人士的保护，这些人起诉了法蒂梅的

父亲。

这起案件被广泛地公开，引起了瑞典社会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审判过程成为电视纪录片的题材，电视摄像机记录下了整个审判

过程。

在审判间歇时候，法蒂梅的弟弟梅苏德·萨因达尔甚至企图袭

击她。审判的结果是法蒂梅的父亲被命令缴纳罚金，不得再干涉法

蒂梅的私人生活；而法蒂梅１７岁的弟弟则被判缓刑入狱。
矛盾激化

有了法律以及社会的支持，法蒂梅决定公然反抗自己的家庭，

她和男友帕特里克一起搬回了原住处。但是在审判结束两个星期

后，帕特里克便死于一场车祸，最初怀疑有人在他开的车上做了手

脚，但是怀疑最终没有成立。

这时候法蒂梅的心情可想而知，失去男友的她就像玻璃一样的

脆弱。几天后，她的兄弟在街上殴打她，她受了重伤，被救护车送

到医院。在接下来的审判中，已经有犯罪记录的弟弟梅苏德竟然在

法庭上说自己的姐姐是个妓女。

律师埃里克森在法庭上询问梅苏德：“你说法蒂梅损毁了家庭

的荣誉，但是你做了些什么？你偷盗，还吸毒，这难道不是损毁你

的家庭吗？”梅苏德回答道： “我触犯了你们的法则，但是法蒂梅

触犯了我们的法则，而我们的法则更重要。”

８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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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苏德被判入狱６个月，法蒂梅又搬到了北方继续她的社会学
研究，但此时她与家庭的关系已经难以愈合了。

她的父亲说： “法蒂梅毁了我们，我们感到无比羞耻。”瑞典

议会中一名库尔德议员，曾经帮助过法蒂梅缓和与其父母关系的纳

林·佩古尔称，法蒂梅的父亲认为自己的生活完了，因为他每走到

一处，人们总会说他的闲话，他经常说：“我不想活了，我希望我

现在死了才好。”

父亲枪杀女儿

法蒂梅的父亲和佩古尔女士达成了一个协议，保证不再伤害法

蒂梅，只要她远离媒体的采访，远离他们居住的乌普萨拉。法蒂梅

的父亲告诉佩古尔，他不想让法蒂梅回到乌普萨拉，因为他的儿子

会杀了她，他不想失去两个孩子。

法蒂梅同意不再公开讲话，放弃自己在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别内

的工作。但是她父母的铁石心肠让她痛心不已。家人中主要跟她有

联系的是她的妹妹松古尔，这个可怜的女子在 ２４年的生命中一直
备受精神病的折磨。姐妹俩经常交谈，最后法蒂梅正是在松古尔的

住所被杀害的。

父亲拉米威胁说要杀死法蒂梅，因此４年中，法蒂梅尽量避免
和父亲正面交锋。但是今年１月份，法蒂梅冒了一个险，她打算到
非洲留学，临行之前想跟母亲和妹妹们道别。２１日这天，法蒂梅
来到了松古尔的住所，大约上午 １０点左右，门铃响了，她的父亲
突然闯进来，不由分说便开枪打中了２６岁亲生女儿法蒂梅的头部，
法蒂梅当场倒在母亲的怀里。在场的目击证人至少有３位：法蒂梅
的母亲、松古尔和一个更年幼的妹妹。

当法蒂梅的耳朵、鼻子和嘴里都是血的时候，只有松古尔忙着

救自己的姐姐。

在医院，医生说法蒂梅已经死了。法蒂梅的一个姐姐当着松古

尔的面，给家族中一名男性成员打电话说：“这个妓女已经死了。”

自从法蒂梅被杀之后，法蒂梅一家人的日子并不好过。５６岁
的父亲拉米因这起他所谓的 “光荣杀戮”被判终身入狱，精神崩

９何谓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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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的母亲返回库尔德斯坦生活。

在案例３中，库尔德人禁止与瑞典人通婚是传统法，保护青年
自由恋爱是现代法。这两种法属于不同的群体，因此，可以共时存

在。但当两种行为准则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时，就会发生冲突，这

是 “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依据此法行动的人在彼法中可能是

“非行”。法蒂梅的行为符合瑞典现代法而违反库尔德传统法，法蒂

梅父亲拉米的行为符合库尔德传统法却违反瑞典现代法。同一行

为，在不同法律适用之地的不同群体中也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

如法蒂梅姐姐说 “这个婊子终于死了”，而同一事件，却激起了瑞

典主流社会反少数民族的情绪。法之间竞争的结果依赖于其背后所

凭借的力量，在本案中，现代法才是国家法，所以，拉米被判终身

监禁。所以，任何犯罪的定义只能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才会有

效，当定义冲突时 “强权即真理”。

至此，我们可以给犯罪下一个基本定义：“有自由意志的人违

犯某一时空中之群体共识之规范，严重损害其利益或伤害其感情的

行为。该群体需具有足够的制裁能力。”

１精神病人应当被排除在犯罪 （人）之外，因为，（１）没有
自主意识就没有责任； （２）他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更不可
能体验和理解到惩罚的痛苦与意义，惩罚对精神病人来说是无效与

不人道的；（３）对其干预应当求助于医学和医生，而不是犯罪学
和犯罪学家。一些犯罪学家声称精神病人之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应当

归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混淆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界限，好比

认为动物也能成为犯罪的主体。

２犯罪的外在标志是违犯规范，这一规范是因时因地变化的，
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有意义。规范是由集体的意识和集体的力量

维系的，对个体来说，它是客观的，具有强制性。在同一区域可能

存在着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有各自的规范，有些规范是相互冲突

的。对同一行为的界定可能会发生 “定义的争夺”，只有那些有足

够的制裁能力的群体才能获得最终的定义权。

３犯罪严重损害了群体的利益或伤害了群体的感情。规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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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法律、道德、教义、习惯、风俗都是在保护既定的利益和观念。

严重与否受以下因素影响：集体意识的强度，规范所反应的集体意

识越强，行为越严重；方法与手段；损失数量和伤害程度；事件波

及范围。利益和观念设定了群体的秩序格局和成员对群体和他们之

间的信任与情感。观念起源于利益，但并不总与利益相一致，利益

关系改变了，观念却流传下来。而这些观念浸透了人们的情感。这

由以下案例可以获得更多启示。

案例４：利益、观念与情感：被驱逐的纳姆瓦纳·盖伊①

奥马拉卡纳的中心村庄头领的权力广被整个地区，影响达于诸

多岛屿，在整个新几内亚东部声望隆著。我不久即发现，其子与他

的外甥长期不和，表现为受宠的儿子纳姆瓦纳·盖伊 （Ｎａｍｗａｎａ
Ｇｕｙａ＇ｕ）与次甥米塔卡塔 （Ｍｉｔａｋａｔａ）之间常常发生激烈争吵。

在一场提送该区政府官员的讼争中，头领的儿子严重伤害了外

甥，至此，冲突终于爆发了。事实上，外甥米塔卡塔被判有罪，在

狱中羁押了约一个月。

消息传到村里时，纳姆瓦纳·盖伊的支持者们于短暂的狂喜之

后，立刻陷入恐慌，因为大家都感到事态到了危急关头。头领将自

己关在屋中，他的爱子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粗暴地践踏了情感，

严重违犯了部落法，对于爱子行为的种种后果，他心中充满不祥之

兆。被监禁的年轻的头领继承者的亲属们，其压抑的满腔怒火和义

愤达到了顶点。夜幕降临时，克制着的村庄渐渐平静下来，安宁享

受晚餐，家家专注于各自的佳肴。村庄中心地带阒寂无人———没人

看见过纳姆瓦纳·盖伊，头领图努瓦 （Ｔｏ＇ｕｌｕｗａ）将他藏在家中，
他的大部分妻子和家人也在屋中。突然，一阵喧哗划破寂静的村

庄，被监禁的男子的长兄巴格多 （Ｂａｇｉｄｏ＇ｕ），肖似其弟，站在头领
的屋前，高声大气地称他的家人为罪犯：

嗟乎冤家，汝乃祸根！

１１何谓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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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慈悲，谓 “塔巴鲁”，

容汝于邦，以沫相濡；

汝有足粮，复魇吾厨，

鱼豕佳馐，原本馈礼，

吾侪既得，慷慨施汝，

刳木成舟，供汝远航，

汝垦汝厦，岿然吾土；

汝今害吾，复谎弥天。

米塔卡塔，身陷囹圄；

吾愿汝去、此乃吾邦，

汝乃生客，命该黎黍；

驱之逐之，汝速远吾，

汝速远吾，此乃吾土！

此乃吾土，此乃吾土！！

语声高昂激越，因异常激动而颤栗，短句间稍作停顿，句句都

像飞弹，穿过寂静的空际，直射纳姆瓦纳·盖伊正颓然跌坐其中的

小屋。继这个青年之后，米塔卡塔的姐妹也站起来数落一通，然后

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头领的外甥之一。他们的话与第一个人的内容

几乎一样，主要意在将人赶走，即象征性的驱逐 （ｙｏｂａ， “哟

罢”）。他们的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传遍全村。村中并没发生什么

骚乱，但是，在黑夜结束之前，纳姆瓦纳·盖伊却永远地离开了奥

马拉卡纳。他永辞该村，回归几里之外的奥萨珀拉村 （Ｏｓａｐｏｌａ），
母亲所在地的自己的村庄①。连续几周，他的母亲和姐妹为 “死

者”悲伤举哀，放声痛哭。头领在屋内呆了三天，当他出来时，

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他被悲痛折磨得身心交瘁。他的所有关怀和慈

爱当然都倾注在爱子身上，可他也爱莫能助。他的亲属们是完全根

２１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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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们的权利，根据部落法行事，他不可能割断自己与他们的关

系，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改变放逐的判决。一旦宣布要他 “滚开”

（ｂｕｋｕｌａ），“我们要将你赶走” （ｋａｙａｂａｉｍ），此人就必得离开。这
些话绝少以绝对严肃的口吻说出，可一旦某地的居民反对某个外来

户而做出这一宣布时，它就具有强制力和几乎典仪般的权威。如果

某人试图铤而走险违犯它们，不顾一切地留在他们中间，他将会蒙

受终生耻辱。事实上，对于一个特罗布里恩岛居民来说，除了绝对

恭奉典仪的要求行事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

在案例４中，居民们根据部落法行事，做出了没有任何权力可
以改变的放逐判决。这个判决中显然认为盖伊是个应受到严厉制裁

的罪犯。但是，除了当庭打人的恶行之外，部落成员对于盖伊违反

部落习惯法住在父亲家里而没有去做舅舅家的人并不都是反感，因

为，当时特罗布里恩岛上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想想酋长虽然这

么做仍然 “威名遍于岛内外”就知道了。几乎所有的规范在形成

之初都是为了保护现实的利益，但社会演化会消解某些原有的利益

格局。只是早期所要求的行为经过漫长的实践变成了一种习惯，注

入了人们的情感。此时，伤害人们感情的事也许更符合人们的利

益。就像在岛上经常发生的一样。所以，法律的制定者应当仔细分

辨那些传统和习惯中已经不符合当下人们利益的东西，进行重新

界定。

三、实证主义的犯罪定义

从结构上看，犯罪形式上是违反法律并受到制裁的行为，实质

上则被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违法是犯罪的前提，惩罚是犯罪的后

果。法律反应的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取决于基本的

政治———经济格局。也就是说，特征完全一样的行为在不同的社会

体制中，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法律评价。社会危害性是大范围内公

认的危害，但范围的大小和公认度的高低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

有绝对的标准，公认是可能的，分歧是必然的。正像加罗法洛的

“自然犯罪”的定义一样，只能用 “欧洲人”的地方性意见强权性

３１何谓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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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为世界规则。① 从功能上看，犯罪是强者的合法特权，是弱者

的非法武器，是解决问题的常规方式，是谋生的不典型手段，是某

些亚文化圈子里，男人的徽记和生活方式。但是，仅仅把犯罪看成

对国家秩序的破坏，把刑罚看成国家对犯罪的反应，是不够的。犯

罪反应了特定个体或阶层对现有社会安排的不满和抗争；刑罚背后

是国家对 “不服从”的否定和压制，对现有制度正当性的声明和

维护。其中包含的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在定义犯罪、执行刑

罚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组 “邪恶” “贪婪” “异己”的罪犯形象，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守法群体内部的团结②。

因此，犯罪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标定。这由实际发生的罪

行和最后认定的罪行之间的差异，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罪行

需要用规范来表示，规范的制订却是人为的，它可能代表了最大多

数人的利益，但不可避免的掺杂了个别人或团体的私利。规范的适

用更有人为的色彩，因为此时酋长、族长、警察、检察官、法官面

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的尺度决不会是完全

一样的。

无论是理论上的理由 （犯罪是被社会反应，特别是刑罚建构

的），还是现实中的事实 （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以法定犯罪为分

析单位），实证犯罪研究的对象只有是法定犯罪才是适当和合理

的。非罪化和犯罪化可以被看作法定犯罪研究的延伸。这是我们的

现实，也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只是再强调与刑法相比研究对象的

多寡，而是应利用犯罪学的独特视觉和方法发掘犯罪更多的面向和

内涵。

４１ 犯罪学论丛 （第十卷）

①

②

加罗法洛：《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２页。
许疏影：“犯罪与刑罚在 ‘利维坦’中的意义”，载 《犯罪与改造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７期。


